
5月 24日晚上，滕州市民李
先生在家哄孩子睡觉，两岁大的
孩子却爬起来“离家出走”了。
当民警把孩子抱到李先生面前
的时候，睡眼惺忪的李先生还以
为孩子一直在身边睡着觉呢。

当晚 10 点多，一名两岁左
右的儿童站在路边左顾右盼，而
周围却没看到孩子父母的身
影。巡逻的民警便上前了解情
况。但是由于孩子年龄太小，只
回答出自己两岁，然后便大哭起
来。

民警抱着孩子询问了附近
还在营业的商铺，却没人认识这
个孩子。通过与公安局指挥中

心联系，民警并未发现有关于孩
子丢失的报案。于是，民警调取
了监控录像，通过逆向查找，找
到了孩子从家里走出来的视频。

通过监控视频，民警找到了
男孩家的大概位置，便立刻带着
孩子来到了他家所在的位置附
近寻找。此时已经是夜里十二
点了。在某小区内的一位女士
一眼便认出了孩子，她告诉民
警，孩子的父亲是某香油店的老
板。根据该妇女所提供的线索，
民警带着孩子来到了该香油店。

香油店的卷帘门只拉下了
一半，睡眼惺忪的老板还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当看到民警抱

着孩子进来时，更是一头雾水。
原来，老板李先生在没有关好卷
帘门的情况下便哄孩子上床睡
觉，自己睡着了，而两岁的儿子
却下床跑出去了。李先生对自
己孩子的走失全然不知，幸好民
警及时发现。

（记者 杨晓斐）

李女士家的宝宝刚刚一岁多，
由于平时工作忙，李女士没办法照
顾宝宝，而李女士的婆婆年纪大
了，独自一人照顾宝宝也有些吃
力，在朋友的推荐下，李女士来到
薛城区一家家政公司，请了一名育
儿嫂，专业照顾孩子的吃喝拉撒。
李女士说，“我请的这名育儿嫂挺好
的，我们挺合得来，她和我们一家
人相处得都不错，照顾宝宝也很有
一套。最近这位育儿嫂的女儿身体
有些不好，不是发烧就是咳嗽，那
天早晨六点多她给我打电话说因为
她的女儿发烧39度多，所以要请一
天假，我听说后，也非常着急，就
让她好好照顾孩子，不用来我家上
班了。可是第二天早晨她又给我打
电话，说孩子最近身体总是不好，
要不她不干了，剩余的四五天，她
把钱退给我。我想，大家都有孩
子，孩子生病了，当妈的都担心，
既然她提出不干了，那我就去家政
公司退钱吧。”

没想到在退还剩余时间的费用
上，李女士和家政公司的算法有些
分歧。李女士告诉记者，她请的是
每周工作 5天，每个月工作 22天的
育儿嫂，一个月的费用一共是 1670
元，其中包括 200元的服务费、70
元的成交费和1400元的育儿嫂的工
资。“育儿嫂还有四天半就干满一个
月了，所以，家政公司要退还我四

天半的费用。按照我的算法，我每
个月交给家政公司1670元，育儿嫂
每个月工作22天，那么每天的费用
就是1670除以22，是75.9元，四天
半就是 341 元。我到了家政公司
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却说只能退还
我 286元，在我的询问下，他们告
诉我，每天的费用只是用育儿嫂的
实际工资除以工作天数，服务费和
成交费都不再退还了。随后，家政
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拿出了当时我们
签的合同，告诉我说，合同上写着
了，服务费和成交费都不退还。”李
女士仔细查看了合同，她发现，合
同上将用户定为甲方，育儿嫂定为
乙方，家政公司是丙方，在甲方和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上，都明确地标
示出如果甲方或乙方提前解除合
同，成交费和服务费不退，并交纳
终止费30元，而在丙方的权利和义
务里，并没提到关于成交费和服务
费的退还问题。

李女士说，“我把钱交给了家政
公司，家政公司就有义务对他们提
供的服务负责，现在，属于家政公
司的育儿嫂提前终止了合同，为什
么要让我为成交费和服务费买单？
家政公司不应该负责么？我不是在
乎这几十块钱，而是我认为做什么
事都应该有规矩，既然有合同，为
什么对别人的要求那么多，对自己
却那么随便。” （记者 李佼）

近日，数百
名小朋友参加了
幼儿运动会，小
选手们在欢声笑
语中争夺冠军。
（记者 邵士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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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嫂辞职 退费引争议
李女士：成交费和服务费到底谁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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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酣睡奶娃出走 民警发现及时送回

这位家长真不称职


